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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两年前 ,本刊曾经组织了一次关于社团问题的主题研讨 ,学界反映还不错。考虑到社团问

题的重要性 ,我们决定再做一次主题研讨 ,以继续和深化这一主题的讨论。

就社会团体的自身而论 ,它的逻辑就是自我组织和管理。因此 ,社团的宗旨与活动只要没

有违反法律的规定 ,就都是许可的、是不能干预的。但是 ,一旦社会团体的宗旨和活动违反法

律的规定 ,则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社会团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首先 ,结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已经

载入我国宪法 ,而且在《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关于人权的两个国际公约 ,以及多个国际和地

区公约中也清楚无误。因此 ,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公认的基本权利 ,与此相关 ,

保护公民的结社权利实际上已经成为承认上述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的一种义务。换句话说 ,

国家应该积极创造条件 ,使公民行事结社权利更加安全和方便。

第二 ,它对于整个社会的改革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认

识 ,即努力创造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局面 ,使政府从大量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专注

经济发展的大事。然而 ,政府摆脱日常管理事务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 ,鼓励并规范社会团体的

存在和发展 ,使社会团体能够承担一部分政府正在渐渐放弃的职能。不过 ,这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社会团体的繁荣与规范。

第三 ,如果上面是说眼前 ,那么 ,下面再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一百多年来 ,我国的社会变

革实在是一个长期革命 ,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激烈而复杂的过程。在这样一

种“上下翻转”的根本变革之中 ,其间之有破有立 ,有治有乱 ,不一而足。然而 ,在这样的激烈变

革中 ,社会团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在重建高层和低层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黄仁宇语)实际上 ,社会团体的大量存在和繁荣本身并不是无政府状态 ,它本身就是一种秩

序 ,因为它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活动 ,消化社会巨大变革的后果 ,协调社会成员的行动 ,并

形成社会秩序。实际上 ,正是在社会团体的自我管理和组织中 ,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 ,而且 ,也

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为社会培养了许多管理方面的人才和经验 , 特别是培养了不依赖于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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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施管理的人才、方法和规则。这种管理经验与黄仁宇先生所期待的“数字式管理”有相同

之处 ,体现了同一种精神。这些经验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宝贵财富 ,这些人才是支持社会继续转

型的动力之一。我想 ,正是由于这些和另外一些经验的创造和积累 ,与现代化建设一致的现代

国家才能最终建成。而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就是 ,公民、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党派依据法

律规则行事。

既然社会团体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

在法律上规范他们的存在和活动。目前 ,学界同仁 ,无论是法学界的还是社会学界的 ,也无论

是侧重社会调查还是理论分析 ,主要关注如下问题 :第一 ,未经合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应该如何

对待 ? 在我国 ,由于种种原因 ,相当数量的基层社会团体一直不能登记。根据现行的社会团体

管理暂行条例 ,它们都属于“非法组织”。但是 ,同样由于种种原因 ,例如 ,地方领导同志的支

持、地方社会团体管理机关的变通办法等等 ,它们都在积极地开展自己的活动。从而 ,导致现

行管理条例的某种虚置。第二 ,如何认识针对社会团体的双重管理制度 ? 我国社会团体的成

立不仅要经过其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 ,还要在此基础上获得民政部门的批准。这就是通常所

说的双重管理制度。在实践中 ,突出的问题是许多社会团体找不到自己的业务主管部门 ,从而

使自己的合法登记遭遇几乎不能克服的障碍。另外 ,业务主管部门与登记管理部门之间发生

矛盾与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们应该开始认真规范社会团体的存在与活动了。而规范社

会团体 ,除了政策方面的指导之外 ,在法律上约束社会团体就是主要工作。一方面 ,在法律上

规范社会团体需要广泛听取政府管理人员、学者和社会团体的意见 ,使有关法律能够体现人们

的愿望和利益 ;另一方面 ,法律上的约束应该是科学定义和理性规范的结果。例如 ,有无必要

制定一部其效力超过行政条例的《社团法》或《民间组织法》? 如何规范社会团体 ,是统一管理

还是分类管理 ? 如此分类管理的道理究竟在哪里 ? 这些道理能说服多数人吗 ? 如何认识未经

登记的社会团体和双重管理问题 ? 有无必要考虑利用税收制度管理社会团体等 ? 同时 ,由于

法律的制定还不是目的 ,目的是使这些法律法规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它们的作用。因此 ,制定法

律一定要使之与社会实际相互结合 ,使它便于操作和运用。否则 ,即使制定了良好的法律 ,如

果不能实施 ,也没有实际意义。

本次主题研讨组织了四篇文章 ,分别论述了国外经验和中国问题 ,对于人们深入认识我国

的社会团体问题都有积极的意义。

·262·

《环球法律评论》　2004 年秋季号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